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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專章由區專章秘書安排總會委任之主考負責考驗 ，若持有本會認可之證書者，則可由區專章秘書直接簽發。 

完成下列各項：

(A) 持有本會之海上活動紀錄冊 ，並已通過游泳考驗 

(B) 考獲香港獨木舟總會獨木舟三星章證書或初級證書 ；或 

完成下列各項： 

(I)理論 

1. 個人裝備認識 

2. 天氣之影響 

3.  獨木舟活動安全須知。 

(II)實習 

l. 如何穿著救生衣 

2 前槳、後槳 

3 緊急停船 

4 搬運及上落艇技巧 

5. 掃槳 

6. 橫划 

7. 靜止中之壓水平衡 

8. 深水翻艇及處理 

9.  HI型深水拯救法 

註: 此專章之課程以該項運動之所屬總會所頒佈的最新課程為依歸。 

------------------完------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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